
淄博市自然资源局

关于规范不动产登记中宗地分割合并有关问题的通知

淄自然资规〔2020〕3 号

 

各区县局，各分局，局属有关单位，机关有关科室：

为了进一步规范不动产登记工作，切实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妥善解决房

地产开发项目跨宗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和土地使用权出让终止日期不一致等问

题。现就涉及宗地分割、合并登记问题明确意见如下：

一、宗地分割、合并登记的条件

（一）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项目的立项已审批，整个项目已全部办

理《不动产权证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拟分割、合并宗地的权利人、批准用途、土地使用权类型相一致。

（三）整体项目用地必须是同一、独立的规划条件。

二、宗地分割、合并登记的原则

（一）依法申请的原则。权利人持有关资料到项目所在地区（县）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分割、合并变更登记申请。



（二）宗地分割保持建筑物、构筑物完整的原则。对于开发项目跨宗地建

设的建筑物、构筑物，在不影响其他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以开发项目详细

规划为基准分割宗地，尽量减少原宗地范围变化，不打破建筑物、构筑物整体布

局。小区内市政配套设施和有关公共建筑配套设施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三）宗地合并土地使用权出让终止日期长的服从于短的原则。拟合宗用

地的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不一致的，按照相对较长的服从于较短的原则，保持宗

地合并后土地用途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终止日期保持一致。

三、有关要求

（一）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土地权利人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分割、合并变更登记，除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要求提交有关材料外，还应提交：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2.开发企业与相关业主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还应提交开发企业与分割

合并地块中受影响业主签订的协议；3.承诺书，承诺对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全权负责解决因宗地分割、合并登记引起的任何权利人的上访和利益诉求等方面

的一切问题。同时承诺自愿放弃因宗地分割、合并登记导致部分土地使用权出让

年限减少的权利；4.建设项目涉及改变用途、调整容积率的，还应提交政府有关

批文、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补缴出让金凭证等有关资料。

（二）建立会审制度。各区县局、各分局受理后，组织行政许可、开发利用、

城乡规划、土地监管、确权登记等科室，按照职责分工，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采取一事一议的形式，集体讨论研究会审，并形成书面意见，以此作为不动产变

更登记的依据。资料齐全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予以登记。

（三）严格分期供地。在供地环节，无特殊情况下，同一规划条件的开发项

目严格分期供地。确需分期供地的，要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意见》(淄政发〔2013〕14 号)中的“一、合理控制用地

规模、严格建设项目用地管理”中的“（四）实行分期供地制度”之规定执行，

要认真做好与城乡规划的衔接，严禁在切割建筑物、构筑物的情况下供地。

本通知自 2020 年 7 月 25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7 月 24 日。

  

淄博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6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